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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基金佛山市
联合基金简介

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支撑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2019年起佛山市政府与省科技厅、省基金委签订三年协议，成立广东省基础研究与应用基础研究基金佛山市联合基金（以下简称“粤佛联合基金”）。双方约定每年投入4000万元，总共投入1.2亿元，围绕佛山经济社会创新发展中的原创性科学问题开展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2021年，我市与省科技厅、省基金委续签三年协议，双方约定自2022-2024年，每年投入6000万元（其中我市4500万元，省厅投入1500万元），三年总共投入1.8亿元，继续围绕佛山经济社会创新发展中的原创性科学问题开展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
粤佛联合基金是省基金的组成部分，遵循“省市联合、立足佛山、面向全国、公平竞争”的原则，按照省基金运行机制和有关管理规定执行。粤佛联合基金2022年起，设立青年基金项目、地区培育项目、重点项目、粤港澳研究团队项目四类。
（1） 青年基金项目。每项资助10万元。支持青年科研人员在基金资助范围内自主选题开展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培养青年科研人员独立承担科研项目、进行创新研究的能力，激发青年科研人员的创新思维，培育基础研究后继人才队伍。
（2） 地区培育项目。每项资助30万元。支持科研人员围绕佛山产业与区域创新发展需求，针对已有一定基础的研究方向开展深入、系统的创新性研究，开展基础性、前沿性研究，进一步提升创新能力。
（三）重点项目。每项资助100万元。支持科研人员围绕粤港澳大湾区产业与区域创新发展需求，针对已有较好基础的研究方向或学科生长点开展深入、系统的创新性研究，重点支持应用基础研究，促进学科发展，突破地方和产业创新发展的重大科学问题，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和国际影响力。
（四）粤港澳研究团队项目。支持研究团队围绕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发展需求，在科技前沿领域支持粤港澳科研人员联合组建研究团队开展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培育国际化研究团队，提升粤港澳基础研究合作水平，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粤佛联合基金自2019年运行以来，我市各高校、医院、科研院所、龙头企业等单位积极申报，经省基金委统一评审，我市共获得资助金额13580万元，其中青年基金项目481项，地区培育101项，重点项目51项，粤港澳团队项目3项。通过项目的组织与实施，有效激发了科研人员从事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的积极性，培养了一批优秀科研人才，为佛山进一步吸引和凝聚全省优势研究力量、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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